民間公證人遷移事務所聲請書（共二頁，公證人得自行以A4紙張用電腦依式製作）
	公證人姓名
	遴任證書字號
	所屬法院
	登錄日期、字號
	指定執行職務地區

	
	
	
	
	

	擬遷移事務所新址及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影本、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一個：

	原事務所地址：

	遷移原因：

	中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聲請公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事務所名稱：

地址、電子信箱：

電話、傳真號碼：

	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（正面）

影印本務須清晰

粘貼不可超出欄位
	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（反面）

影印本務須清晰

粘貼不可超出欄位

	所屬

法院

審查

人員

初核

簽章
	
	初步審查結果
	□ 擬准予遷移。

□ 擬駁回聲請。
	備註
	（擬駁回聲請應於備註欄註明理由）


附件三








